附件3
青岛市市级创业型社区（村）创建标准及评估办法

	序号
	创建标准
	分值
	创建评分办法
	备注

	1
	成立创建工作办公室，明确专人负责创建工作
	5
	由社区（村）主要负责人任组长的得5分，由其他人员任组长的得3分。
	查看文件资料。

	2
	制定建设方案（计划）
	5
	有明确的建设方案（计划）的得5分。未制定方案（计划）的不得分。
	

	3
	定期召开创建工作专题会议
	5
	全年召开3次以上创建工作专题会议的得5分，每少一次扣1分。
	查看会议记录和现场照片。

	4
	积极开展创业宣传，树立创业典型
	5
	全年开展创业宣传活动2次以上、各种宣传报道2篇以上得3分。有被市、区市树为创业典型的得2分。
	查看宣传活动记录和照片。

	5
	投入创业扶持资金
	5
	全年实际投入创业扶持资金在5000元以下的得3分，5001-10000元的得4分，10000元以上的得5分。
	提供本社区（村）投入资金的证明材料，并附人员清单。

	6
	指导落实和协助办理创业扶持政策
	8
	为创业者指导落实和协助办理税费减免、创业贷款、创业补贴、租金补贴等，并建有台账的得8分。
	查看台帐资料。

	7
	组织推荐创业人员创业培训
	8
	社区（村）组织推荐参加创业能力培训人数每5人得1分，直至满分。
	查看经培训机构确认的创业能力培训花名册。

	8
	建立基层创业培训（实训）基地
	4
	建有创业培训（实训）基地的得2分，组织创业人员正常开展创业培训（实训）的得2分。
	提供实训基地认定的文件以及实训人员名册，实地查看、查验实训人员花名册，并随机选择1-2个实训人员进行电话访问。

	9
	创建标准化、规范化基层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平台
	6
	建立创业服务一站式服务平台，人员到位，经费到位，流程规范。
	查看资料。

	10
	开展创业“一站式”、个性化、专业化服务
	4
	为创业人员提供政策咨询、注册登记、场地租用、创业贷款、政策落实、跟踪帮扶等“一条龙”服务，并有完整工作台账的得4分。
	查看资料，实地抽查。

	11
	建有创业宣传阵地
	5
	建有专栏、橱窗、板报等宣传阵地，开展创业政策、创业项目等宣传的得5分。
	查验台帐资料和图片，
实地抽查。

	12
	加强创业孵化基地建设
	5
	建有创业孵化基地的得3分，经区、市认定的加1分，经市级（含市级以上）认定的加2分。
	查看建有创业孵化基地的提供相关发文。

	13
	全面完成促进实现创业人数、创业带动就业人数等任务并及时上报各种报表、材料
	5
	全面完成促进实现创业人数、创业带动就业人数等任务的得3分，按时保质上报各种报表、材料的得2分。
	查验各项任务完成情况的台帐（计划安排、报表汇总、总结报告等）。

	14
	创业活跃度达到5%
	10
	达到创建标准的得10分，每低3个百分点扣1分（不足1%按1%计算），扣完为止。
	提供辖区新增各类创业实体吸纳劳动者数量，提供花名册及本辖区劳动年龄内人数。

	15
	创业服务率达到70%以上
	10
	达到创建标准的得10分，每低3个百分点扣1分（不足1%按1%计算），扣完为止。
	提供相关数据及花名册。

	16
	创业环境满意度达到80%以上
	10
	达到创建标准的得10分，每低3个百分点扣1分（不足1%按1%计算），扣完为止。
	开展问卷调查。


